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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） 

（股 份 編 號：1133） 
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的《董事會召開日期》公告（英文版）中誤將年度

業績描述為中期業績，此處內容應為年度業績，特此澄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董事會命 

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劉智全 

中國，哈爾濱 

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

 

 

 

於公告發布之日，公司非執行董事為：宮晶堃先生，鄒磊先生，段洪義先生；執

行董事為：吳偉章先生，商中福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：孫昌基先生，賈成炳

先生，李荷君女士，于渤先生，劉登清先生 


